


有簽約
有服務事實
不得預先收取

仲介公司向移工收取「服務費」
必須符合哪3項條件?



第1年 1800/月(上限)

第2年 1700/月(上限)

第3年 1500/月(上限)

仲介公司向移工收取
「服務費」金額標準

新臺幣



仲介公司向原雇主或新雇主收取「仲介費」
必須注意哪些事項?

移工在臺工作3年期滿後之期滿續聘或轉聘

仲介費合計不得超過移工第1個月薪資

產業類產業類產業類產業類23,80023,80023,80023,800元元元元 家庭類家庭類家庭類家庭類17,00017,00017,00017,000元元元元



勞動部協同各地方政府
積極查處

超收或收取額外費用
處10倍至20倍罰鍰
停業處分
不予換發許可證

▶

▶

▶



如有任何疑義

勞動部電話客服中心
02-89956000

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
歡迎多加利用


